《渠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相关说明

一、修订原因和必要性
县政府于2022年5月印发的《渠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（渠府规〔2022〕11号）（以下简称“11号文件”）实施以来，总体得到了各方肯定，但项目管理运行中各方也反馈了一些意见建议。国省对项目审查审批、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，2024年出台的《关于进一步明确〈渠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〉实施过程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渠府发〔2024〕12号）即将失效，各方主体职责、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等事项需要进一步明确，因此亟需对我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运行程序进行修改完善。同时，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达州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达市府规〔2025〕6号）印发时间是2025年12月2日，文件生效时间是2026年1月1日，有效期5年，相关制度规定进一步完善。为此，按照县委、县政府安排部署，县发展改革局牵头对11号文件进行修订。
2、 起草过程
县发展改革局于2025年12月启动了11号文件修订工作，2026年1月完成了初稿编制，已征求1次县级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意见，组织召开《渠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反馈意见建议讨论会，根据讨论情况进一步修订《渠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渠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包括总则、年度计划管理、项目审批管理、项目资金预算及管理、项目服务、项目建设管理与监督、责任追究、附则，共8章61条，总体框架与11号文件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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